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200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远旸泡沫塑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学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40801030A
地址：珠海市青松路241号（厂房A）一、二层

我局于2025年4月15日对你单位进行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于2025年4月15日在珠海市青松路241号（厂房A）一、二层，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根据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4月21日出具的监测报告[报告编号：（珠东）环境监测字（2025）第014号]、广东建研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23日出具的监测报告[报告编号：（建研）环监（2025）第（04091I）号）]，你单位废气排放口（编号：FQ-2-0174-3）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中：氮氧化物浓度为206mg/m³，颗粒物浓度为67.5mg/m³，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氮氧化物：50mg/m³，颗粒物：10mg/m³）。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4月22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排污许可证副本，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5年4月15日、4月22日、4月23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监测报告（报告编号：（珠东）环境监测字（2025）第014号、（建研）环监（2025）第（04091I）号）、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文件送达签收表、采样监测原始记录表、空气与废气采样现场调查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仪器检定校准证书、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技术人员上岗证，证明你单位于2025年4月15日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自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复查，发现其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挠复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王先生、罗先生
联系电话：0756-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4月23日
